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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SDCT)1/P-105/PRI-POP/Pt3 

 

教育局通告第 10/2019 號  

促進小學持續發展的紓緩措施  

 

[ 註：本通告應交  — 

(a) 各資助小學（不包括特殊學校）校監及校長  — 備辦；以
及  

(b) 各官立小學校長及各組主管  — 備考  ]  

 

 

 

摘要  

 

 本通告公布由 2019/20 學年起，因應未來數年小一學齡人口轉變而實

施的針對性紓緩措施，藉以促進資助小學的穩定發展。  

 

背景  

 

2.  按照現時小一學齡人口推算，整體小一學位需求在 2019/20 學年會顯

著下降，然後逐漸達至穩定水平。由於小一學生人數在過去數年持續上升，

故預計未來數年整體小學學生人數將維持穩定，公營小學整體開辦的班級

及常額教席數目亦會保持大致平穩。  

 

3.  鑑於個別小學或仍會因所屬地區的學位需求下降或家長的選擇而受

到影響，教育局早於 2018 年 1 月就小一學齡人口回落的事宜，開始與業界

商討有關的應對措施，以穩定教師團隊及促進學校未來數年的持續發展。  

 

紓緩措施詳情  

 

4.  教育局在未來數年將會實施針對性紓緩措施以協助有需要的學校，

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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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留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 1  

 

5. 為穩定教師團隊，資助小學於 2019/20 至 2024/25 學年期間，如因小

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而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出現超額

教師，而相關教師在下學年開始前未能透過現行處理超額教師機制獲吸

納，或在他校覓得教席，則學校可逐年申請保留相關超額教師最多三個學

年。有關現行處理超額教師機制的詳情 2，可參閱教育局發出有關處理超額

教師安排的最新通函。  

 

6.  上述的紓緩措施只適用於在 2019/20 至 2024/25 學年期間因小一學生

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而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出現的超額教

師。換言之，合資格獲保留的超額教師必須為學校獲悉下一學年總班數下

調之前，或該學年 9 月點算學生人數前（只適用於點算學生人數時因未能

取錄足夠小一學生以維持原先批核班數的學校），已獲聘於核准教學人員編

制內的常額教師 3。  

 

7. 在保留超額教師期間，學校應充分善用額外而有時限的人手，以加

強校本管理、提升教學效能及對學生的支援。就此，學校須制定一套調配

額外人手的計劃，而相關計劃須經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預先批准。設有法團

校董會的資助學校，所獲提供的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包括全年經常性現金

津貼，會按照現行機制撤回。此外，除非在同一時間內，休假連續三日或

以上的教師數目超逾超額教師的數目，否則學校不可就聘用日薪代課教師

或月薪臨時教師申請發還款項。  

 

8.  請注意，學校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超額教師的人數，並在適當機

會時盡早修正超額教師的情況。由於學校須於每個屆別的第三個學年末修

                                                 
1  由於官立小學可透過內部調配解決超額教師 (如有的話 )的問題，故上述保留超額教

師的安排不適用於官立小學。  
2  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50/2019 號「資助小學處理超額教師的安排」。  
3  請注意，下述教師均不符合本措施的保留資格﹕  

( i )  由其他原因而不是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而產生的超額

教師（例如因取消「加輔計劃」 /「融合教育計劃」而出現的超額教師，詳情請

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6/2019 號「學習支援津貼」）；  

( i i )  臨時教師或代課教師（不論其是否以薪金津貼支薪）；  

( i i i )  擔任有時限額外「助理小學學位教師」教席的教師（有關教席是為實施小班教

學而需暫時增加每班小一派位人數的學校而設）；或  

( iv)  受聘於有時限資助小學，或現有資助小學以其有時限擴充校舍所開辦額外班級

的教師（不論其是否以薪金津貼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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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超額教師的情況，故學校須最遲於第三個學年釐定保留期完結時有關超

額教師離校的次序。  

 

9.  有關學校應檢視超額教師的情況，如有需要，需逐年向本局申請保

留超額教師，而每屆超額教師最多保留三個學年。學校須於每年 8 月 7 日

或之前為超額教師提交申請。就 2019/20 學年保留超額教師的申請，學校須

填妥附件的申請表，並於 2019 年 8 月 7 日或之前交回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

主任。  

 

(b)  放寬點算學生人數後需要減班的學校的批班準則  

 

10.  根據現行政策，教育局在每年 9 月的指定日期點算學校的學生人數，

並根據該日所點算的實際學生人數及相關批班準則，調整學校在該學年核

准開辦的班數。  

 

11.  為穩定整體小學，由 2019/20 學年的小一年級開始，如資助及官立小

學根據 9 月點算學生人數的結果，需要減班而出現超額教師，相關的批班

準則將由現時 25 人一班下調至 23 人一班，並會隨該屆別學生逐年推展至

小六。  

 

查詢  

 

12 .  如有查詢，請聯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教育局局長  

 李錦光   代行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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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教育局 ___________________  

 

區學校發展組  

 [經辦人：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 

 

申請保留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申請於下一學年  (即 20___/___學年 )  保留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總班

數減少而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出現的超額教師 註 1，詳情如下 :  

 

甲部 預計需申請保留的超額教師人數  

(請於方格內填上適當數字 ) 

(1) 本學年學校的在職常額教師人數 註 2
 (截至申請當日 ) 

即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的常額教師 (包括校長 )數目，須按全職工作比例計

算。獲准保留的超額教師人數 (如有的話 )亦應包括在內。  

 

(a) 

(2) 下一學年核准教學人員編制的教席總數  
(請參照下一學年的「班級結構及教職人員編制」批函 ) 

 

(b) 

(3) 校內因各種原因 (例如教師退休或離職 )而出現的教席實缺數
目，該等空缺可用作吸納超額教師  

 

(c) 

(4) 超額教師已被吸納或調配到同一辦學團體轄下的學校的人數   

(d) 

(5) 無需 /不合資格申請保留的超額教師人數  

(包括已獲保留連續三個學年的超額教師 )  

 (e) 

  

(6) 預計於下一學年需保留的超額教師人數  

(f) = (a) – (b) – (c) – (d) – (e)  
(請於乙部填寫有關超額教師的資料 )  

 

(f) 

                                                 
註 1 合資格獲保留的超額教師必須為學校獲悉下一學年總班數下調之前，或該學年 9 月點

算學生人數前（只適用於點算學生人數時因未能取錄足夠小一學生以維持原先批核班
數的學校），已獲聘於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的常額教師。  

 
註 2  學校的在職常額教師人數不應包括下述不符合保留資格的教師﹕  

( i )  由其他原因而不是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而產生的超額
教師（例如因取消「加輔計劃」 /「融合教育計劃」而出現的超額教師，詳情請參
閱教育局通告第 6/2019 號「學習支援津貼」）；  

( i i )  臨時教師或代課教師（不論其是否以薪金津貼支薪）；  
( i i i )  擔任有時限額外「助理小學學位教師」教席的教師（有關教席是為實施小班教學

而需暫時增加每班小一派位人數的學校而設）；或  
( iv)  受聘於有時限資助小學，或現有資助小學以其有時限擴充校舍所開辦額外班級的

教師（不論其是否以薪金津貼支薪）。  

請於每年 8 月 7 日或之前把填妥的表格交回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限  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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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申請保留的超額教師資料   

超額教師  

姓名  

(中文及英文 )  

檢定教員  

註冊編號 /  

准用教員編

號  

現任職級  

[如在下一學年與

現任職級不同，其

建議職級 (註 3)]  

全職 /兼任  

(兼任教師請

註明職位所

佔比例 )  

本措施下定為

超額教師的  

首個學年   

(註 4) 

 

 

  

 

[        ] 

  

 

 

  

 

[        ] 

  

 

 

  

 

[        ] 

  

 

 

  

 

[        ] 

  

 

 

  

 

[        ] 

  

 

註 3 :   原則上，任職基本職級的超額教師可在本措施下留任原來職級。至於超額主任教師

須降職擔任較低的合適職級教席及其保留支薪點安排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50/2019 號。  

 

 由 2019/20 學年起，在推行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政策下，在超額教師獲保留期間，

已持有認可學位資歷的現職超額文憑教師可改編為助理小學學位教師。未持有認可

學位資歷的現職文憑超額教師，於保留期間只能擔任文憑教師，詳情請參閱教育局

通告第 11/2019 號。因此，學校須於乙部填寫現職非學位超額教師 (助理教席或文憑

教師 )於 2019/20 學年改編後的建議職級。  

 

註 4 :   在本措施下，於 2019/20 至 2024/25 學年期間每屆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

年總班數減少而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出現的超額教師可獲保留最多三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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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申請原因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  

 

本校確認乙部所列的超額教師 - 

 

 仍未能覓得下一學年的教席；  

 因同一辦學團體的屬校沒有教席空缺而未能被吸納或調配；  

 因本校沒有教席空缺而未被吸納；  

 因不符合空缺職位的相關學歷及 /或年資要求，而未能被同一辦學團體的屬

校吸納或調配； 

 其他原因 (請註明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此，本校現申請在下一學年保留乙部所列的超額教師，並確認：  

 

(i)  學校已遵照教育局發出有關釐定超額教師的通函及指引，制訂一套校本

準則，以釐定超額教師離校的先後次序，以及其後因出現空缺而留任的

超額教師的優次，本校教師亦已知悉有關準則及安排；  

(ii)  學校一有機會便會盡早修正超額教師的情況；  

(iii)  在保留超額教師期間，學校如因自然流失而出現常額教席空缺，學校不

可以聘任新教師，而必須先吸納其超額教師，以填補空缺；  

(iv) 在保留超額教師期間，學校只能當休假連續三日或以上的教師數目超逾

超額教師數目時，方獲津貼以日薪聘用代課教師或月薪聘用臨時教師；  

(v) 教育局可向學校索取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學校及其辦學團體屬校的

教師空缺情況，以便處理此申請；  

(vi)  如超額教師的情況日後有任何轉變，學校須通知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以更新保留超額教師的安排；以及  

(vii)  學校承諾會把多付的薪金津貼退還教育局。  

 

 

 

 

 

校監簽署  :  

 

 

校監姓名  :   

日期  :   

 

 

校印  


